
市旅游局发布“双节”出游提醒

签好合同安全出行

9月27日，泰安市旅游局发布
《2012中秋节、国庆节出游提示》公
告，提醒市民出行时选择正规旅行
社，签订旅游合同，同时要注意避
免消费陷阱。

今年中秋、国庆两节相连成8

天长假，为使市民在出游行程中合
法权益得到保护，泰安市旅游监察
支队作出温馨提示：要选择正规旅
行社出行。参团前，游客要认清旅
行社资质，注意查看旅行社是否具
备《营业执照》和《旅行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以及许可证上需要载明旅
行社名称、营业场所、许可经营等
内容。

要签订旅游合同并仔细查看
约定内容。参团前，要仔细向旅行

社询问有关接待标准及设施设备
情况，认真查看旅游合同中的约定
内容。要关注旅游目的地天气，合
理选择出游线路。在“十一”期间，
准备出游的旅游者应注意旅游目
的地发布的天气、交通、住宿、游
览、卫生等出行信息。提防大流量
客流拥堵可能引发的危害健康和
安全问题，牢记全陪导游员或地接
导游员联系方式，以防止走失。

避免消费陷阱，正确对待旅行
社的各种优惠信息。在节日期间，
游客针对旅行社会推出各种优惠
信息，请多咨询、多了解，多比较，
避免被低价格迷惑。对于同一旅游
线路，可向旅行社了解不同报价团
队差异，在几个报价中结合自身情

况进行选择。
台湾旅游需慎重选择旅行社。

随着台湾旅游的不断放开，市民到
台湾旅游的人数日益增多，在选择

“台湾旅游产品”时，一定要到具备
赴台游组团资质的旅行社报名参
团，否则发生旅游纠纷无法维权。
截至目前，我省具备赴台游组团资
质旅行社已达到9家。分别是 :山东
嘉华文化国际旅行社、港中旅国际
(山东)旅行社、威海中国旅行社、中
国旅行社总社(青岛)有限公司、中
国国旅(青岛)国际旅行社、山东旅
游有限公司、山东南山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山东交运旅游有限公
司、淄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外出旅游要上一份旅游意外

保险。旅行社责任保险只是针对因
旅行社责任造成的赔偿，它不能涵
盖旅游者在旅游期间发生的所有
意外事故。

防止财物被盗及人身伤害。提
高安全意识。睡觉时，要锁好门窗，
外出时，要将贵重物品随身携带，
或寄存在酒店内并办理寄存手续。

及时维权，文明旅游。出游期间
一定牢记当地旅游管理部门的投诉
电话，避免受到更大损害。如因不可
抗拒原因导致航班延误、滞留等问
题，旅游者应积极与组团社沟通处
理问题。此外，泰安市旅游局服务热
线0538-12301也将24小时开通，游客
可随时拨打电话反映咨询投诉。

本报记者 邵艺谋

市民在山东省中国旅行社泰安分社咨询出国游。（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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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父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枫桥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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